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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西焦煤 股票代码 0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西山煤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洪云 岳志强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电话 0351-7799982 0351-7799983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7,559,888,

517.49

27,712,655,

629.45

32,693,733,

288.63

-1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16,801,

945.96

5,693,892,

710.02

6,400,796,

911.62

-2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47,021,

048.77

5,672,870,

118.62

5,672,870,

118.62

-19.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67,150,

795.49

5,868,906,

703.90

8,072,927,

887.97

-4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25 1.3899 1.2469 -32.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25 1.3899 1.2469 -3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8% 22.24% 21.84% -7.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7,664,156,

087.74

95,737,794,

131.52

95,737,794,

131.52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71,378,

656.53

33,039,646,

897.31

33,039,646,

897.31

7.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5,8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57.52% 3,265,337,921.00 1,036,858,280.00

国新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0% 221,292,457.00 53,879,31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2% 159,864,861.00 0.00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

红－个人分

红

-018L-FH

002深

其他 0.95% 53,879,310.00 53,879,310.00

国新新格局

（北京）私

募证券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国新央

企新发展格

局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5% 53,879,310.00 53,879,310.00

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

险高分红股

票管理组合

其他 0.71% 40,423,687.00 15,193,965.00

竞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36,522,252.00 21,551,724.00

李金玉 境内自然人 0.63% 36,043,765.00 35,482,065.00

高建平 境内自然人 0.61% 34,609,183.00 34,062,783.00

中国国有企

业结构调整

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7% 32,327,586.00 32,327,5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国新新格局（北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关联企业

（控股股东均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李金玉和高建平为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山西焦煤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2焦能01 149765.SZ

2021年12月31

日

2027年01月05

日

200,000 3.18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2.06% 54.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48 32.99

三、重要事项

无证券代码：000983 � �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3-044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

2023年8月4日召开。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2023年7月21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会议由董事长赵建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半年报摘要详见公告2023-046）

2、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公司之间关

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7名关联董事赵建泽、王强、

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告2023-047）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非独立董事委员：赵建泽、胡文强、樊大宏

独立董事委员：李玉敏、邓蜀平

主任委员:赵建泽

（2）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赵利新、李玉敏、邓蜀平

非独立董事委员：赵建泽、王强

主任委员:赵利新

（3）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李玉敏、赵利新、李永清

非独立董事委员：胡文强、焦宇强

主任委员:李玉敏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李永清、赵利新、邓蜀平

非独立董事委员：樊大宏、王慧玲

主任委员:李永清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3—045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23年8月4日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7月21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

人。 会议由监事苏新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半年报摘要详见公告2023-046）。

监事会对公司2023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苏新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告2023-047）。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3-03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说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

讯方式于 2023�年 7�月 5�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和《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六项议案。披露的时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分别上网披露了两次，而对应的公司需另行披露的两个公告《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告2023-037）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告2023-038）未披露，现分别补充披露如下。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或“公司” )于2023年7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52,589.44万元（含本数）的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

（即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240号《关于核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山

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山西焦煤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474,137,931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9.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399,999,999.68

元。 扣除各项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8,782,215.6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71,217,784.03元，

加上本次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567,309.70元，合计人民币4,372,785,093.73元。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K10251号的验资报告。山西焦

煤已经将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根据《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约定，募集资金的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总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98,661.22 92,631.07

2 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17,731.07 24,758.37

3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05,628.96 105,628.96

4 偿还银行贷款 216,981.60 216,981.60

合计 639,002.85 440,000.00

?目前，相关募投项目情况及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或募集资金

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困难的情况。 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部分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晋焦煤” ），考

虑到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实施募投项目的控股公司华晋焦煤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华晋焦煤

委托贷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以保证项目建设进度。

上述委托贷款总额度不超过252,589.44万元（含本数）的募集资金，用于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

目及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的贷款期限为3年， 其余项目贷款期限为1年， 贷款利率为

3.1%，贷款利息自实际贷款发生之日起计算。控股公司华晋焦煤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分期、提前或到期

一次性偿还贷款。 公司将就委托贷款具体事宜与控股公司华晋焦煤签署《借款协议》，并授权经理层在上

述额度内实施委托贷款具体事宜。

四、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1123101349

注册资本 3,706,352,562.18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争春

成立日期 2001年02月23日

注册地址 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沙曲村

经营期限 2001年02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电力供应：配电业务、售电业务（仅限分

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煤炭加工（原煤、精煤、焦炭及副产品）；矿用设备修理、技术开

发与服务；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黑色金属、机电产品、

废旧金属、煤炭、焦炭的销售；建筑施工、建设工程：矿山工程、建筑安装工程与承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华晋焦煤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22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总资产 2,495,723.27

净资产 1,138,360.67

营业收入 916,520.53

净利润 280,236.32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五、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华晋焦煤委托贷款，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建设和资金使用需要，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华晋焦煤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华晋焦煤的生产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本次委托贷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股东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晋焦煤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独

立财务顾问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华晋焦煤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1610000010120100032220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沙

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

用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等

华晋焦煤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639326047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沙

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

用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等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

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52,589.44万元（含本数）的募集

资金向控股公司华晋焦煤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授权经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实施委托贷款具体事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5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

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有利于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

投项目的建设和资金使用需要，且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

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

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有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3]第ZK10251号）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3-037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说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

讯方式于 2023�年 7�月 5�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和《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六项议案。披露的时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分别上网披露了两次，而对应的公司需另行披露的两个公告《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告2023-037）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贷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告2023-038）未披露，现分别补充披露如下。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或“公司” )于2023年7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72,146.82万元。 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240号《关于核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山

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山西焦煤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474,137,931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9.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399,999,999.68

元。 扣除各项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8,782,215.6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71,217,784.03元，

加上本次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567,309.70元，合计人民币4,372,785,093.73元。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1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K10251号的验资报告。山西焦

煤已经将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承诺使用情况

根据《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沙

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偿还银行贷款，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总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98,661.22 92,631.07

2 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17,731.07 24,758.37

3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05,628.96 105,628.96

4 偿还银行贷款 216,981.60 216,981.60

合计 639,002.85 440,000.00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及标的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项目进度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择

机先行投入，并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23年4月30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272,146.82万元，公司现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272,146.82万元，预先投入的资金及拟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总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1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

化项目

98,661.22 92,631.07 19,055.83 19,055.83

2

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17,731.07 24,758.37 9,052.55 9,052.55

3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

105,628.96 105,628.96 29,696.84 29,696.84

4 偿还银行贷款 216,981.60 216,981.60 214,341.60 214,341.60

合计 639,002.85 440,000.00 272,146.82 272,146.82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

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7月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72,146.82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置换时间距离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2023年7月5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经全体监事表决，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字[2023]第ZK10415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 相关规定的编制要求，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投项目截至

2023年4月30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

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

报告》（信会师字[2023]第ZK10415号）；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3—047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0

号）的核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西焦煤” ）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方式向19名特定对象发行474,137,93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9.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4,399,999,999.68元，扣除各项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8,782,215.6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4,371,217,784.03元， 加上本次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567,309.70元， 合计人民币4,

372,785,093.7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4月21日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K1025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437,360.00

减：投入募投项目 0.00

减：支付交易对价 0.00

减：偿还银行贷款 0.00

加：利息收入 182.00

2023年6月30日余额 437,542.00

二、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相关

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管理与使

用、投资项目变更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3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立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专用银行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和管

理，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公司

分别与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晋焦煤” ）分别与中信证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该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期末余额

招商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755903974510501 活期银行存款 214,429.72

浦发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68010078801200003801 活期银行存款 92,669.15

兴业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485010100102239378 活期银行存款 99,031.40

浙商银行太原分行 1610000010120100027241 活期银行存款 24,769.51

民生银行太原五一路支行 638900456 活期银行存款 6,642.22

合计 - - 437,542.00

四、202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使用自筹资金272,146.82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报告期

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五、报告期末至披露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3年7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委托

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72,146.82万

元，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52,589.44万元（含本数）的募集资金向控股公司华晋焦煤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 目前，上述事项正在推进中。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4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2023

年半

年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沙曲一二号煤

矿智能化项目

否

92,

631.07

92,

631.07

不适用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沙曲一二号煤

矿瓦斯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

否

24,

758.37

24,

758.37

不适用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

否

105,

628.96

105,

628.96

不适用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216,

981.60

216,

981.60

不适用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440,

000.00

440,

000.00

不适用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23年1-6月，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使用自筹资金272,146.82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彩讯股份 股票代码 3006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欣 胡小云

电话 0755-86022519 0755-86022519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苑南路3176�

号彩讯科创中心31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苑南路3176�

号彩讯科创中心31层

电子信箱 cfo@richinfo.cn cfo@richinfo.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3,228,103.20 586,261,290.01 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0,610,533.60 99,365,958.88 15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514,164.85 87,489,390.13 3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98,020.35 -119,188,111.52 9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22 1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22 1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6% 4.69% 5.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00,839,

207.33

2,870,451,

583.82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34,705,

921.12

2,278,646,

374.82

11.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43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百砻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0% 89,972,600

深圳市万融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7% 68,372,600

永新县光彩信息科

技研究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9% 26,378,582

杨良志 境内自然人 4.83% 21,600,000 16,200,000

永新县明彩信息科

技研究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13,109,492

永新县瑞彩信息科

技研究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9,486,864

车荣全 境内自然人 1.63% 7,275,926

广东达盛房地产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7,211,962 质押 7,12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四组合

其他 1.20% 5,376,6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新

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4,32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杨良志持有公司股东深圳万融 100%的股权；为公司股东光彩信息

的普通合伙人，持有 4.35%的权益比例；为公司股东明彩信息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25.37%的权益比例。

2、深圳万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杨良志与深圳百砻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曾之俊为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股东车荣全为公司股东光彩信息的有限合伙人，持有9.96%的权益

比例； 为公司股东明彩信息的有限合伙人，持有3.04%的权益比例；为公司股

东瑞彩信息 的有限合伙人，持有52.69%的权益比例。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023年5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事

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报告。

2023年6月15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及上市的相关手续， 归属股票数量合计3,642,

150股。 前述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6月19日上市流通。

2、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与投资管理优势，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

万元对河南省澜天信创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澜天信创” ）进行出资并与普通合伙人

山澜（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伙协议》，其中公司持有澜天信创50%的投资份额。 该基金

为专项基金，专项投资于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软件” ）。

2023年5月23日，航天软件发布了《关于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

创板上市交易的公告》，其股票于2023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证券简称：航

天软件，证券代码：688562，发行价格为12.68元/股。澜天信创持有航天软件3,000万股，占其首次公开发

行后总股本的7.50%，该部分股份自航天软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更换非职工代表监事及选举新任监事会主席的相关情况

2023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胡涛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胡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3年5月26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经

全体监事审议，同意选举马丽雅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2022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2023年5月12日，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同意以公司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44,011,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02元（含税）。 2023年5月23日，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测导航 股票代码 3006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梦婷 田雪

电话 021-64950939 021-6495093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577号C座 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577号C座

电子信箱 huace@huace.cn huace@huace.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7,975,890.05 928,555,799.65 3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737,339.77 134,837,790.44 3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6,745,316.12 93,541,614.59 6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427,662.11 -295,284,587.15 7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93 0.2549 29.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63 0.2527 2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5% 5.87%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46,959,391.46 4,017,559,716.16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9,157,509.82 2,532,530,754.04 3.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1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延平

境内自然

人

20.29% 109,370,224 84,262,984 质押 27,240,000

上海太禾

行企业管

理咨询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6% 63,924,409 0 质押 3,530,000

宁波上裕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44% 29,353,831 0

宁波尚坤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6% 27,811,181 0 质押 4,800,000

何伟

境内自然

人

4.97% 26,776,000 0

上海国盛

资本管理

有 限 公

司－上海

国盛海通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98% 10,674,000 0

朴东国

境内自然

人

1.82% 9,835,104 7,376,328 质押 2,400,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70% 9,146,618 0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

城久富核

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43% 7,694,171 0

上海高毅

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高

毅晓峰 2

号致信基

金

其他 1.25% 6,765,2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太禾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禾行” ）系受赵延平控制的企业

（赵延平持有太禾行97%的股权）；宁波上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裕投

资” ）系赵延平拥有主要权益的企业；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朴东国拥有主要

权益的企业。 除此之外，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上海太禾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过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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